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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3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2-013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年 4月 19日上

午 9点 30分在公司会议中心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股东代表及代理人共 4名，均为 2012年 4月 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者其授权代表，持有（代

理）公司股份 111,669,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9.79%。本次大会由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宁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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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本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16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16,000,000.00 元。归属母公司剩余未分配

利润为 29,180,537.97 元，转入下年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11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1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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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本次以下独立董事及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当选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共计 3人，未超过董事会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九）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杨宁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薪

资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宁恩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杨宁恩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薪 8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沈明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薪

资的议案》 

同意选举沈明亮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沈明亮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薪 5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林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同意选举林钒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林钒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杨青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薪

资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青女士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杨青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薪15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倪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薪

资的议案》 

同意选举倪力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倪力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薪 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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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推选阮工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

薪资的议案》 

同意选举阮工秋女士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阮工秋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薪 3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推选任德慧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及津贴的议案》 

同意选举任德慧女士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德慧简历见附件），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度津贴 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杨运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及津贴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运杰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杨运杰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度津贴 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推选王焱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及津贴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焱先生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王焱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期满时止，年度津贴 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本次以下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当选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为零，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叶雨注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同意选举叶雨注女士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叶雨注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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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梁金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同意选举梁金爱女士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梁金爱简历见附件），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期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拟定公司三位监事候选人薪资的议案》 

    同意监事叶雨注年薪定为 12 万元，监事梁金爱年薪定为 6 万元，职工代表

监事张坤泉年薪定为 13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1,66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回避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本议案获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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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司董事、监事的个人简历 

1、杨宁恩：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男，1951年生，EMBA在读，高级经济

师。曾任宁波海运公司通信导航所所长、宁波立华机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市江北圣利

达电热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圣莱达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宁波圣利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爱普尔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宁波爱

普尔温控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爱浦尔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圣利达电热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杨宁恩先生与董事杨青女士为父女关系，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宁恩先生通过宁波圣

利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962.096 万股，通过爱普尔（香港）电器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400万股，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 6362.096万股，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沈明亮：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3年生，硕士学历，经济师。曾任

宁波韵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企划法务部、人力资源部经理，宁波拓普集团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沈明亮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其通过宁波市江北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万股，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林钒：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3年生，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宁波高

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助理，宁波康强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宁波东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

事、宁波东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钒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杨青：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女，1985年生。曾任香港爱普尔董事、

爱浦尔电器董事、爱普尔温控器董事、本公司外销部业务经理、宁波圣莱达电器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本公司监事、营销总监、香港爱普尔执行董事。 

    杨青女士与董事杨宁恩先生为父女关系，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青女士通过爱普尔（香

港）电器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0 万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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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倪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8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南京波

导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天胜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襄阳汽车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部长，摩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倪力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阮工秋：中国国籍，女，1957年生，曾任职于宁波港务局，宁波海运集团，现任宁

波天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阮工秋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任德慧：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0年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注册土地评估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曾任安徽会计

师事务所副主任、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副主审、安徽华普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安徽城致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有限公司主审、安徽德信不动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安徽

德信安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德慧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8、杨运杰：中国国籍，男，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曾任职于河北林学院社科部，河

北林学院经营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北京营业部研发部经理，

铜陵有色独立董事。曾发表论文百余篇，并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和技工荒》、《P-Star

模型与通货膨胀压力测量》等多部著作的第一作者。现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运杰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9、王焱：中国国籍，男，1975年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曾参加了《律师法》修

改工作小组，起草了《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规则》、《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

理规则（试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以及《关于加强对律师监管职责的意见》等

行业规范和文章，修订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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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处分规则》等。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部主任助理、江苏华程工业制管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王焱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10、叶雨注：女，196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力

资源管理师。曾任宁波天马电子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贸易

经理。现任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行政总监。 

叶雨注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通过宁波市江北

盛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0万股。 

11、梁金爱：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49 年生，汉族，大学学历，高级

三级法官。工作经历：1970 年 1 月-1973 年 4 月，宁波北郊乡畈里塘村插队；1975 年 7 月

-1981年 7月，宁波北郊公社中学任教导主任；1981年 7月-1997年 9月，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民庭副庭长、刑庭庭长、经济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1997 年 9 月-2002 年 11 月，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02 年 11 月—

2007年 1月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09年 8月退休至今。现任宁波圣莱

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梁金爱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2年4月19日上午9点30分在公司会议中心召开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代理人共4名，均为2012年4月1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者其授权代表，持有（代理）公司股份111,66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9.79%。本次大会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宁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